
內政部建築新技術、新工法 、 新設備及新材料認可通知書 路
|發文日期 | 中華氏國 1 06 年 l 月 5 日 |核准文號 |內技管建管字第 1 0508 1 8451 號| 一
受 文 者 : 幸但企幸有限公司( 1 03 台北市大叫區主兌j七品-段.20ï_此 2 恃)

~IJ本收受者: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 、 中華氏國電徙技師公會、哈行管區綜合營造工程工業同業公

會(以上請轉知全體會員)、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、}!才回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、

去北市政府 、 新北市政府、桃園市政府、查中市政府、全南市政府、高雄市政府、基

陸市政府、新竹市政府、嘉義市政府、彰化縣政府、南投縣政府、新竹馬、政府、苗果

縣政府、宜葫縣政府 、 花:是縣政府、查東縣政府 、 屏束縣政府、 雲林縣政府 、 嘉義縣

政府、澎湖縣政府、金門縣政府、通江縣政府、科技告1\新竹料學工業園區管理局、科

技郎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、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、交通部壹灣區國道

高述公路局、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、經濟部水和J ~普 查北*- 1.原特定區管理局 、 行政

院農業委員會屏求農業生物技術園區籌備處 、 本部消防著、建築研究所、營逮著、玉

山國家公園管理處、 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 、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、墊丁國家公園管理

處、太魯問國家公困管理處、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、 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、台江國

家公園管理處

a:: 

主 言:貴公司申請認可事1頁准依下列所載內容認可使用 ， 請查照 。

一、結准內容 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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;真 :111 EI<I CO LI r. l!n l ~G T仁CII.'\OLOG1 [S PTY. LTIl.主庄之 E[< I (、0 率統划()。近宮系統
建築物避雷設備

規 格 I tl\ \ \SPIIEREt llS\III. I \ SS ) ' 1 \1'[1<([1呵。1< ( I \T\[II. 1\ <;S 1\111. 1 \ 避雪封
資|主要用途 ! l 適用於建築物迎雷設備 。
料|及性能 I 2 . 共當擊保護'r:t 能 。

認 I 1. 本避雷設備同意使用於建築物上 。
可 I 2. 裝置使用依下列規定 :

使 I ( 1 ) 保堤半徑對煦表如何件 卜為取精雄之保建角及保譴範園，在使用上仍應由述講師或電機技師﹒
依建築技術規則建jAt史借給l 第 2 1 條之規定，針對建築物作個葉之分析計算 ， 並對其計算結呆
負全賣 3

( 2 ) 有關避雷導線及設備安裝，應依建;在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結第 24 條及第 251'.急之規定辦理 。
( 3 ) 使用者每年五少作 l 二大定期構造被查﹒颱風後並應立即愉查 。

3. 安裝使用時應依本產品標準施工方法之規定辦i里 ， 章 f上 企業 是~ E~ í.' 司應善盡指導之責及提供給查

用

內
容

主笠笠彗主~Jt (金主主1全查表， ~tl rj.t 1:1- ~ ) .並斐1 Jt構材之規格、材質及系統之性能負責 。
二、注意事項 :

(一) 本認可案件之有效期限自 106 年 1 月 5 日至 107 年 5 月 16 日 為止 ， 應逐年辦理產品責任險。自 1 0G 年

l 月 5 日起每年 l 月前將詰年份使用畸形，依建築物使用狀況:統計表准報建築物之使用者、名稱、地址、

電話、數量 、 施工日期及安裝狀況，並他附投保產品責任除誼明文件及事格認可通知書影本乙份，函軒i

本告1 1營建署備查 。 營建署得J:，役{品查情形.j}_為5在保認可案件之品質﹒得 0.電站在邀請有關人員實地抽

驗 ， 歧，抽駝背用由 1在公司負持 。 使用狀況，垃抽驗不合格在未接期報{品者，得由本告Ilt主主自認可他悶 。

(二)本審怯認可之案件，僅為對申請人所提之文件國說起測試誼明內容予以審定 。 申請人 、 發明人、出品人

或撿驗測試棧棋固體，如有的造文書、 出 具不實證明、侵害他人財產、管l哈拉計、施工與所申請資料不

符 ﹒ M危險或傷害他人峙，應視其情形 . ~自i銷桔可制]文件 ﹒ 並分別 fK;'~ ~~躺進去 。

肉或部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